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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學生人數總量管制實施要點 
108年 6月 4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壹、 緣起   

    嘉義市興嘉國小乃市府為紓解鄰近學區日益成長的學生人數，並因應教育部

小班小校之政策推行而籌設本校，唯目前受限於教室數量，為維護學生受教權

益，確保國民教育品質，因此有實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之必要。 

 

貳、 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四條及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二、嘉義市國民小學新生入學作業要點。 

參、 目的 

一、為落實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制度，保障學生教育活動之基本空間。 

二、貫徹教育部小班小校之教改理念，因應本校現有建築空間，以發揮最高教育

效能。 

三、以學校設備及資源最大容量控管，避免學生人數過多，造成軟硬體設備不足

之窘境。 

肆、  本校學區範圍 

 

  

 

 

 

 

 

伍、 實施方式 

一、成立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 

    本校成立「嘉義市興嘉國小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入學審查委員

會）負責處理並審核學生之入學事宜。「入學審查委員會」設委員 11人：校

長、教務主任、註冊組長、行政代表 2人、教師代表 2人、家長會代表 1 人、

社會公正人士 3人(學區里長)。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依權責遴聘委員。 

二、入學方式之處理 

依本校狀況分為「新生入學」、「學生轉學」、「特殊個案入學」等三類加以說

明。 

(一) 新生入學 

1. 新生登記 

(1).本校依嘉義市西區戶政事務所提供之新生入學名冊招生，招收對象為設

籍本校學區內，確實有隨同法定監護人一同設籍之事實，年滿六足歲之

學齡兒童。學校依區公所提供之名冊製作入學通知單，以掛號方式寄發

入學通知單，再由法定監護人持該入學通知單與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到校辦理新生登記。 

里別 鄰別 

車店里 1-8鄰，14-20鄰 

福民里 全部 

光路里 9-10鄰，12-13鄰 

美源里 19鄰 

紅瓦里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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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單親家庭或家庭因素未能與父母同住者，依嘉義市國民小學新生入學

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應檢附全部戶籍資料及證明文件後辦理登

記。 

(3).學齡新生於規定期限內到校完成登記，方為『順位審查』對象。 

(4).本校教職員工子女，得隨父母服務機關就讀，優先入學。登記之新生人

數若超出當學年度核定，在扣除本校教職員工子女後，依下列錄取標準

做為招收順位排定： 

第 1順位 低收入戶、學生重大傷病、父母雙亡，並設籍本校學

區一年以上，或設籍本校學區未滿一年經本校新生入

學資格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核通過，得持證明為第一優

先入學順位。 

第 2順位 設籍本校學區，且戶口名簿之戶長為該學生之祖父母

（外祖父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並【房屋、土地

所有權狀】為該學生之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或

法定監護人所有者，持房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證明

為第二優先入學順位。 

第 3順位 設籍本校學區，本校在籍學生之弟妹為第三優先入學

順位。。 

 

第 4順位 設籍本校學區，且戶口名簿之戶長為該學生之祖父母

（外祖父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第四優先入學順

位。 

 

第 5順位 設籍本校學區，且戶口名簿之戶長為該學生之三等親

(含姻親)為第五優先入學順位。 

 

第 6順位 其他 

(5).符合上述規定學生，如登記人數超過本校核定人數，由本校新生入學資

格審查小組先依順位後，同順位依戶籍遷入時間先後順序排序，若無法

決定先後排序，則以抽籤方式決定之，審查完成新生入學報到名單。 

(6).辦理登記之新生家長，應於登記時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供本校資格審

查。未提或資料不齊者，則視同放棄，不得異議。 

(7).在本校學區內連續二次以上遷移之學生，以最早遷入本校學區戶籍為依

據，請交【戶籍謄本】。 

(8).新生登記時應繳驗證件：新生入學登記單、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影本留存本校)。 

(9).A依本要點辦理登記錄取之新生，在確定名單後於本校網站及公佈欄公     

布之。 

B 因額滿未錄取或已登記但未於限期內完成報到之新生，由學校主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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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轉介至其他學校就讀。 

2. 新生報到 

本校依新生登記錄取名單接受新生報到並辦理編班，未報到者視同放

棄，如有特殊原因無法於限期內報到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交入學審

查委員會審議之。 

         (二)學生轉學 

學期中本校各年級學生如額滿，只受理轉出，不受理轉入。學生轉出後之

缺額，依轉學生登記先後順序錄取。 

      (三)特殊個案入學 

1. 學齡兒童因身心障礙申請暫緩入學而在家教育或免強迫入學者，根據學

生障礙程度審慎辦理之。 

2. 經市府核准公開甄選入學或由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       

會安置入學之學生，不受學區限制。 

3. 兒少保護個案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承辦單位透過市府轉介至本校

就讀者，不受本要點規定之限制。 

4. 未申報戶籍之學齡兒童，得依其出生證明等資料，於戶政機關協助其補

辦戶籍後安排入學。 

陸、 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報嘉義市政府核准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